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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交政字〔2020〕号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朱西兵
对县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第1号建议的答复

崔希社、尹玉华、周 明、李传国、武善锋、刘 军、胡树琴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合理设置南崔路立交桥东侧起始点路段限速标识、绿化带高度及安全措施”的建议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根据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（鲁路养〔2018〕58号）文件批复，南崔路口处新建分离立交一处。分离立交桥为7-30m预制箱梁，全宽10m，立交范围以外两侧设置3.5m宽辅路，仅供非机动车辆通行。

为实现南崔路和胶海线的连通，优化南崔立交周边交通通行状况，解决此路段交通拥堵问题，在两侧辅路新增机动车道，平面交叉范围内新增右转弯附加车道。该方案2019年8月由我局组织，沂源县交警大队、淄博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、沂源县应急局等单位及相关专家评审通过。

根据交警、应急部门及相关专家意见，在南崔路立交桥东侧起点（鲁阳社区路东）设置40km/h限制速度；进入辅路之后（K198+575～K198+656位置）设置5组减速振荡标线。截至目前，南崔立交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。下一步，我局将及时与交警部门对信号灯进行进一步优化设计，组织实施。

关于“北刘庄至鲁阳会馆路段绿化带较高，容易遮挡视线，导致安全事故”的问题，经调查，该处绿化属于园林部门，我局已向园林部门反映该处问题，园林部门表示将在下一步工作中对该处进行优化，确保不出安全事故。

关于桥体绿化、桥墩绿化等立体绿化形式，下一步完成主体工程后，我局将向设计部门转达这种绿化形式，结合整个立交桥立面装饰一并实施。

感谢各位代表对交通工作的关心支持，欢迎继续对我县交通工作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。

沂源县交通运输局

2020年9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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